附件1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规范殡葬领域经营者明码标价行为，预防和制止价格欺诈，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护丧属、经营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殡葬管理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经营者范围】本规定所称殡葬领域经营者，包括运营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设施的殡葬服务机构，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以及其他从事殡葬相关服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本规定所称殡葬中介，是指除殡葬服务机构外，从事殡葬服务代理、用品代购、策划主持、信息咨询等相关殡葬服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第三条【总体原则】殡葬领域经营者应当按照公开透明、真实准确、公平诚信、易于理解的原则，全面、完整、清晰、规范标示殡葬用品和服务的价格信息。严禁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价格违法行为，侵犯丧属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地点方式】殡葬领域经营者应当遵循便于查看的原则，在经营场所（含网络经营场所）显著位置，以标价签、标价牌、公示栏、价目表、展示板、电子屏幕、电子查询系统等形式进行明码标价。

在经营场所之外对接或推销业务的，应当提供与经营场所明码标价相一致的书面形式价目表（含电子价目表）。
第五条【基本要求】殡葬领域经营者销售殡葬用品，应当标示品名、价格、计价单位等信息。
殡葬领域经营者提供殡葬服务，应当标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计价单位等信息。

殡葬领域经营者提供殡葬用品和服务套餐的，应当按要求标示套餐内所有殡葬用品和服务项目价格信息。

殡葬领域经营者应当根据殡葬用品、服务、套餐特点，标示价格和与价格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如规格、等级、位置、朝向、材质、产地、流程等，便于丧属清晰知晓殡葬用品和服务价格、内容，减少信息不对称。
第六条【优惠政策】法规政策规定对特定群体予以优惠减免的，殡葬领域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减免对象、减免标准、减免依据、申请办法等相关信息。

第七条【监督方式】殡葬领域经营者应当主动公示服务监督电话、属地民政、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方便群众监督。

第八条【全面性】殡葬服务机构负责管理其运营殡葬设施内的明码标价工作。在殡葬设施内销售殡葬用品或者提供殡葬服务的其他殡葬领域经营者应当按照“应标示尽标示”的原则一并明码标价。
第九条【完整性】殡葬领域经营者应当完整标示价格和与价格密切相关的信息，并同步标注附加条件、赠品数量等影响丧属选择决策的信息，保障丧属知情权与选择权。

第十条【清晰性】殡葬领域经营者标注殡葬用品和服务项目名称时，应当使用公众易于理解的形式和语言，标注用品和服务的实质性内容，禁止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表述。
价格、收费标准应当清晰明确，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面议”“100元起”等模糊标注。

鼓励经营者使用图片、实物、视频等多种方式标示相关信息，方便丧属判断和选择。

第十一条【规范性】法规政策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殡葬用品和服务项目名称、内涵有规范表述的，标示名称、内涵原则上应当与法规政策标准保持一致。相关术语公众不易理解的，应同时附加通用表述。

第十二条【动态调整】殡葬用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发生变动时，殡葬领域经营者应当及时调整相应标价，确保价格信息的时效性。
第十三条【集中公示】殡葬服务机构应当主动向属地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提供其全部殡葬用品价格和服务收费信息，由地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在官方网站开设专栏进行集中公示。鼓励其他殡葬领域经营者参与网络集中公示。
第十四条【内容一致】殡葬领域经营者采取多种形式、渠道公示价格收费信息的，公示内容应当保持一致。
第二章 殡仪馆（含殡仪服务网点）
第十五条【殡葬服务】殡仪馆应当标示殡葬服务项目名称、服务性质、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收费管理/定价形式、收费依据、减免政策、监督方式等收费相关信息。

服务性质是指法律法规政策中规定的基本服务、延伸服务。

收费管理/定价形式是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

收费依据是指上述收费管理/定价形式所对应的文件名称及文号。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用品和服务可不标示收费依据。

第十六条【祭奠场地】告别厅、吊唁厅、守灵厅等祭奠场地设施及设备租用服务应标明场地名称、场地面积、设备类型、用品种类、等级规格、内饰状况、辅助服务、使用时长等信息，鼓励使用图片等方式如实展示场所装饰后的基本样式，以便丧属能够较为清晰地知晓场所装饰后的基本样貌。场地使用超时需要收取超时费的，应明确超时费的计价规则并提前告知丧属。
第十七条【主要殡葬用品】骨灰容器、火化棺（含纸棺）应当标明品名、材质、规格、产地（进货地）、价格及计价单位等。

寿衣应当标明品名、所含件数及具体名称（罩衣、衬衣等）、材质、产地（进货地）、价格及计价单位等。

第三章  公墓、骨灰堂

第十八条【墓位收费】公墓经营者应当明确标示下列信息：

（一）墓穴位置、面积（尺寸）、单穴或双穴、使用维护年限、墓体主要材质（花岗岩、大理石等石材）、墓台构件（石狮、石象等配件）、朝向、石材产地等信息；

（二）墓位使用费、维护管理费等信息。

第十九条【骨灰格位收费】骨灰堂经营者应当明确标示下列信息：
（一）格位位置、面积（尺寸）、使用维护年限等信息；

（二）格位使用费、维护管理费等信息。

第四章 殡葬中介
第二十条【特殊情形明码标价要求】殡葬中介采取电话等非见面方式洽谈的，签订服务合同前，应当将书面价目表提供给丧属。

殡葬中介按照丧属要求提供个性化殡葬用品、服务或套餐的，应与丧属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详细约定单价、总价和个性化元素等关键信息。
第二十一条【殡葬服务机构服务项目的单独标示】殡葬中介代办由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项目的，应当单独标示，明码标价内容应当与殡葬服务机构一致，同时显著标注殡葬服务机构减免优惠政策，代缴相关费用时不得在殡葬服务机构标示的价格之外加价收取，并应向丧属提供殡葬服务机构原始收费凭证。

不得将殡葬中介服务项目与殡葬服务机构服务项目混淆标示，或者以遗体接运费、火化服务费等模糊名称将殡葬服务机构服务与殡葬中介服务打包为一个项目标示。

第二十二条【特殊费用显著标示要求】殡葬中介提供服务项目因服务时间、地点等因素实行差异化收费的，应当显著标注并提前告知丧属。

其他规定

第二十三条【先消费后结算情形】殡葬用品或者服务实行先消费后结算的，应当在销售用品或者提供服务前，由丧属在价目表内自由选择并确认所购买用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价格信息，在结算时应当出具列有具体收款项目和价格的单据。
第二十四条【价格比较】销售殡葬用品或者提供服务时进行价格比较的，应当明确标示或者通过其他方便丧属认知的方式标明被比较价格的含义，并确保被比较价格信息真实准确。未标明被比较价格详细信息的，被比较价格应当不高于该经营者在同一经营场所进行价格比较前七日内的最低成交价格，前七日内没有交易的，应当不高于本次价格比较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

第二十五条【涉外殡葬服务】涉外殡葬服务应当单独标示跨境运输、文书认证等附加费用标准。

第二十六条【内部价格监督】鼓励殡葬服务机构建立内部价格监督制度，规范自身明码标价行为，确保收费项目公开透明、真实准确。

第六章 违法行为

第二十七条【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殡葬用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无正当理由，对规定应当标示的内容，不得应标未标、少标或模糊标注。
第二十八条【价格欺诈情形一】不得弱化标示对丧属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丧属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第二十九条【价格欺诈情形二】不得以一口价套餐等方式变相将政府减免的服务项目费用计入合同收费，欺瞒丧属。

第三十条【价格欺诈情形三】殡葬服务机构及殡葬中介不得为吸引客户报低价，在提供服务时以特别服务要增加服务项目为名另行加收费用，或减少约定服务内容、降低服务等级。

第三十一条【价格欺诈情形四】不得利用其他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丧属购买殡葬用品或服务。

第三十二条【处罚依据】殡葬领域经营者不按照本规定明码标价的，或者利用标价形式和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殡葬管理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医院及殡仪馆周边】医院及殡仪馆周边销售殡葬用品的，参照殡仪馆明码标价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试行时间】本规定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


